关于开展“牵手文明 美在身边”

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

各团总支、团支部：

为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文件精神，促进我校精神文明建设向纵深发展，进一步引导广大同学养成文明行为习惯，以良好的精神面貌迎接学校建校60周年，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基础文明养成教育的意见》要求，校团委决定在2010-2011学年第一学期9月期间继续在全校开展“牵手文明 美在身边”主题教育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牵手文明 美在身边

二、活动时间

9月8日至9月30日

三、活动安排
1、“文明在校园”主题团日活动
以团支部为单位，通过主题讨论、演讲、辩论、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形式，增强大学生爱校意识，增强作为青岛农大大学生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2、文明创建基础知识学习活动

各学院组织全体团员深入学习《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青岛农业大学学生行为准则》、《青岛农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基础文明养成教育的意见》等相关制度，加强日常行为规范教育，教育和引导学生不断提高思想道德水平。
3、“文明伴我行”校园卫生清理行动
大学生志愿者联合会各志愿者团体通过开展校园卫生集中清理、文明宣传等活动，引导学生抵制各种不文明现象，倡导文明新风。
4、校园文明督导活动
大学生校园文明督导队、大学生餐厅管理委员会等学生组织通过开展对大学生文明行为的督导，规范校园秩序、促成文明习惯。
四、活动要求

1、高度重视，认真组织。本项活动是开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扎实推进我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各团总支要高度重视、积极发动、深入开展，避免流于形式，切实保证活动效果。

2、广泛宣传，营造氛围。各团总支要通过各宣传媒体对活动的开展进行广泛宣传，以增强教育效果。

3、加强督导，确保实效。各团总支成立的校园文明督导小分队，要切实加强对精神文明责任区的督导，及时匡正不文明行为。校团委将组织人员对各学院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评比。
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

                          2010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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